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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71 证券简称：联影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1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支持公司未来发展的规模化和全球化，扩充公司高

端医学影像设备产能， 目前募投项目的持续推进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投入新冠疫情诊断的水平，
加快公司产品和技术升级，提高核心部件国产化水平，扩大公司国内外市场份额，推动公司成为一
家世界级的医疗创新引领者。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327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 109.8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098,800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所有股票发行费用（包
括不含增值税的承销及保荐费用以及其他发行费用） 人民币 264,158,460.63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0,723,841,539.37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0687 号《验资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联影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根据《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1）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下一代产品研发项目 616,792.14 466,235.09
2. 营销服务网络项目 73,506.31 57,972.88
3.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产业化基金 项目 312,560.30 312,560.30
4. 信息化提升项目 45,158.91 35,615.88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1,248,017.66 1,072,384.15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中“下一代产品研发项目”系基于现有核心技术和产品，推进各产品线的升级研

发及重要核心部件研发、整体技术研发平台的升级和优化等。 截至目前，现有产品技术的迭代升级
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按照预计进度有序推进， 整体技术研发平台的开发推动与产品管线相匹
配。 随着上述项目逐步落地，公司第二代产品将在参数性能、核心技术、平台化、国际化等层面得到
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公司募投项目中“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产业化基金项目”具体包括：（1）新建高端智能制造工厂，
购置和安装必要的产线生产设备、自动化升级设备、自动控制设备、立体仓库和物流设备以及搭建
厂区智能化系统，建成后主要用于生产高端 XR、CT、PET/CT、MR 和 PET/MR 等系列产品；（2）新建
生产研发楼；（3）新建配套综合楼以及其他配套设施。 目前生产研发楼已完成第一层土方开挖，正
在进行第一道支撑施工。 高端智能制造工厂及综合配套楼也已于 2022 年 12 月初正式开工，目前
正在进行试桩施工。 本项目建成后将用于生产高端 XR、CT、PET/CT、MR 和 PET/MR 等系列产品，
其中 XR 和 CT 产品可用于新冠疫情的疾病诊断，各项目建设均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公司募投项目中“信息化提升项目”为公司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升级，主要包括 IT 基础建设、信
息安全、数据治理中心、销售运营系统、生产运营系统、产品研发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等。 截至目
前，公司已完成销售及售后业务机会及订单管理系统一期的升级改造，生产运营系统、产品研发系
统等其他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均已立项并按计划处于不同执行阶段。 本项目的阶段性进展有助于
公司在业务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提升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利用并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数字化管
理。

公司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进一步优化了公司资本结构，满足了公司经营发展对营
运资金的需求。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支持公司未来发展的规模化和全球化，扩充公司

高端医学影像设备产能，目前募投项目的持续推进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投入新冠疫情诊断的水
平，加快公司产品和技术升级，提高核心部件国产化水平，扩大公司国内外市场份额，推动公司成
为一家世界级的医疗创新引领者。 鉴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仍需要时间，产生经济效益也需要一定的
周期，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项目完成后亦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运营风险等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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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减持计划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本公司”或“复旦微电”）股东上海圣壕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
股份 14,74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10%；上海煜壕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
司股份 9,01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06%；上海煦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
司 6,24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766%；上海壕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
份 5,177,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636%。 前述四家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
35,17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318%。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6）。因自身资金需求，四家合伙企业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
为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 16,262,210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超过 1.997%）， 且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
内，减持数量不超过 24,407,23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997%），且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前述两种方式的最终实际减持比例，将根
据市场价格自主确定，四家合伙企业合计计划减持复旦微电股份不超过 32,552,250 股，不超过复
旦微电总股本的 3.997%。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股东减持数量过半暨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2）

● 其他说明：“重要内容提示” 中的股份比例按照相关公告披露的时点计量， 即总股数为：
814,502,000 股。 2022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 2021 年度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股票上市，新增股本 2,154,500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16,656,500 股。 本公告中持股比
例、减持比例等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上海圣壕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煜壕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煦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壕越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前述四家合伙企业累计减持
公司股票 32,552,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86%，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圣壕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4,741,000 1.8050% IPO 前取得 ：14,741,000 股

上海煜壕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9,011,000 1.1034% IPO 前取得 ：9,011,000 股

上海煦翎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6,243,000 0.7645% IPO 前取得 ：6,243,000 股

上海壕越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5,177,000 0.6339% IPO 前取得 ：5,177,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圣壕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4,741,000 1.8050%

上海圣壕 、上海煜壕 、上海煦翎 、上
海壕越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其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煜冀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

上海煜壕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011,000 1.1034%

上海煦翎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243,000 0.7645%

上海壕越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177,000 0.6339%

合计 35,172,000 4.3068%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上 海 圣 壕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12,487,250 1.5291
%

2022/8/22 ～
2022/12/30

其 他
方式

60.75 －
84.86 897,335,926.90 已完成 2,253,750 0.2760

%

上 海 煜 壕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8,645,000 1.0586
%

2022/8/26 ～
2022/12/30

其 他
方式

60.75 －
84.85 620,628,119.92 已完成 366,000 0.0448

%

上 海 煦 翎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6,243,000 0.7645
%

2022/8/29 ～
2022/12/30

其 他
方式

60.75 －
84.97 448,756,622.53 已完成 0 0%

上 海 壕 越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5,177,000 0.6339
%

2022/8/29 ～
2022/12/30

其 他
方式

60.75 －
84.89 373,257,946.31 已完成 0 0%

注： 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与大宗交易。 以上所有表格、表述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555 证券简称：*ST 泽达 公告编号：2023-001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长林应女士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和 2022 年 7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
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
164 号），根据《事先告知书》，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盘市值为 3.20 亿元，前一日公司收盘市值为 3.39 亿元。根
据《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若出现 12.3.1 项第（三）条情形的，即连续 20 个交易日在交易所的每日股
票收盘市值均低于 3 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可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如果公司股价持续下行，公司
未来有可能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一、 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长林应女士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和 2022 年 7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64 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根据《事先告知书》内容，公
司有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2022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5）。 2022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五次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2022 年 12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 公司将全力配合监管部门的相关工
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12.2.4 条的规定，公司已

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首次披露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并在风险警示期间，根据相关规
定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事项进展， 就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进行风险提
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盘市值为 3.20 亿元，前一日公司收盘市值为 3.39 亿元。 根据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若出现 12.3.1 项第（三）条情形的，即连续 20 个交易日在交易所的每日股票
收盘市值均低于 3 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可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如果公司股价持续下行，公司未
来有可能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泽达易盛 （天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606 证券简称：奥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1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连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相继出台，国内对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的需求大幅提升。 针对抗原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杭州奥泰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泰生物”）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供应国内抗原检
测试剂对应市场，严格落实生产规范防范措施，加紧作业，执行车间机器不停转、员工轮岗、错峰休
假的生产计划，确保最大限度释放产能，保障国内抗原检测试剂的生产和供应。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643,266,906.25 元。 截至目前， 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年产
2.65 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的产业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已实现投产，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有效提
升公司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供应能力。 鉴于投资者对奥泰生物募投项目的关注，根据上市公司关于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和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公司为助于投资者及时、客观地了解目前公司
募投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现将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

他相关文件披露，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新增年产 2.65 亿人份体外诊断试剂的产业化升级技
术改造项目”，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 项目实施主体：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项目建设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银海街厂区内 1、2、3 号生产厂房。
3、 项目规划建设：本项目将对公司现有的 1、2、3 号生产厂房进行改造升级，通过本次生产场

地改造和增加生产自动化设备，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完善生产线结构，在提高产成品质量同时，
扩大妇女健康、传染病、毒品及药物滥用、肿瘤标志物、心脏标志物等检测系列产品的生产能力，满
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4、 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将对公司已有的 1、2、3 号生产厂房进行改造升级，主要包括生产场
地的改造升级和增加生产自动化设备， 预计投资总额为 21,395.06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 11,253.88
万元，注册费用 8,059.50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2,081.68 万元。

二、 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上述募投项目的场地装修、设备购置安装以及新员工招聘及培训，

项目已实现投产，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
连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相继出台，国内对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的需求大幅提升。 针对抗原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奥泰生物
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严格按照国家审批要求尽最大努力供应国内抗原检测试剂对应市场，严格
落实生产规范防范措施，利用自身自动化生产线，铆足干劲、加紧作业，执行车间机器不停转、员工
轮岗、错峰休假的生产计划，确保最大限度释放产能，全力以赴保障国内抗原检测试剂的生产和供
应。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项目通过对公司原有的生产厂房进行改造升级，并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
项目达产后，各产品线的生产能力将得到提高，进一步增强公司在体外诊断领域的竞争力，有

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维护全体股
东的权益。

项目投产后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产能爬坡期，若产能爬坡不及预期以及受未来可能存在的市
场环境需求变化，将导致投资项目预计效益无法按计划实现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产线实际运
行情况，若出现重大风险或可能出现重大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786 证券简称：悦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3-001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董事于缘宝先生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董事于缘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8,265,000 股，持有股份比例

为 9.6734%。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公司股东、 董事于缘宝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数量达到

1%的告知函》，在 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9 日期间，于缘宝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0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640%。 本次权益变动后，于缘宝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8,26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6734%。 其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 信
息

名称 于缘宝

住址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新世纪工业城

权益变动时间 2022/11/3～2022/12/29

权
益
变
动
明
细

股 东 名
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于缘宝 大宗交易 2022/11/3 ～2022/12/
29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 1.2640

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于缘宝

合计持有股份 9,345,000 10.9374 8,265,000 9.673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9,345,000 10.9374 8,265,000 9.6734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
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